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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1                                           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2023-37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

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发恒业 股票代码 0006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报告期内，公司简称未发生变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嘉清 刘海英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777 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777 号 

电话 0571-82860631 0571-82860631 

电子信箱 sfhy_000631@126.com liu8027@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5,554,236.83 123,955,809.23 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947,807.05 85,156,354.69 -3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899,821.04 70,824,030.75 -71.90%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65,561.83 391,809,449.89 -100.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1.36% -0.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544,197,715.33 9,190,920,395.82 -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05,988,865.07 6,150,711,504.12 -8.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5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万向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33% 1,491,831,780.00 0   

#祁堃 境内自然人 3.58% 87,000,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1% 31,891,904.00 0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22,920,459.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中证全指房

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7,930,4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1% 7,549,600.00 0   

长春高新光电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29% 7,063,466.00 0   

#吴沐臻 境内自然人 0.27% 6,604,852.00 0   

#颜飙 境内自然人 0.25% 6,140,000.00 0   

#肖琴 境内自然人 0.20% 4,924,32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祁堃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87,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7,000,000 股； 

2、公司股东吴沐臻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2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599,652 股，实际合计持有 6,604,852 股； 

3、公司股东颜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 股外，还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13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140,000 股； 

4、公司股东肖琴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76,400 股外，还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47,928 股，实际合计持有 4,924,328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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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3 年 3 月 29 日、4 月 21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及 4 月 22 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3 年 4 月 23 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

司变更后的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向创新聚能城奔竞大道 2828 号 3 幢 201 室。 

2、2023 年 6 月 15 日，公司收到王红民先生的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原因，王红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

财务负责人职务，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辞职报告自提交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公司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陈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和财务负责人的聘任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3、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总经理的议案》，王竞楠女士

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根据董事长陈军先生提名，同意聘任盛树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事长： 陈军 

2023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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